造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指导造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活动，切实加强双基工作，促进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造纸企业。

第三条 考核年度内没有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或累计死亡三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造纸企业可以申请造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以下简称标准化考评）。
第四条 将造纸企业分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系统、设备设施系统、作业环境系统三个系统进行考核，与企业考评年度安全生产绩效相结合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考评。

（一）按照《造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标准》（以下简称《考评标准》）对企业进行考评。按照考评最终得分，将企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未达标级。

（二）按照企业考核年度内十万人死亡率和十万人伤害率，分别将企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未达标级。

第五条 根据《考评标准》的最终得分、企业十万人死亡率和十万人伤害率三个指标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未达标级。确定企业级别时，以三项指标中等级最低指标为准，分级标准见下表。

考评指标与等级

	等级
	考评指标

	
	考评得分
	十万人死亡率
	十万人伤害率

	一级
	≥900
	≤20
	≤200

	二级
	≥800
	≤40
	≤300

	三级
	≥650
	≤80
	≤500

	不达标
	<650
	＞100
	＞800


第六条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考评采用企业自评、复评、企业申请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发证的方法和程序。

《考评标准》的使用采用现场资料核对、现场抽查和全面查证的方法进行。企业使用《考评标准》自评时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一）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对人员抽查考核数量应不少于现场（或在册）人数的10%；

（二）设备设施系统，按设备设施及物品的拥有量（H）比例抽样，应不低于以下要求：

1、H≤10，抽100%。

2、10＜H≤100，抽10台。

3、100＜H＜500，抽10%。

4、500≤H≤1000，抽50台。

5、H＞1000，抽5%；

（三）作业环境系统原则上进行现场全面查证。

（四）被考评企业得分计算方法

三大系统考核满分为1000分，企业最终得分=[各项目实得分之和÷（1000－各空项分之和）]×1000。

十万人死亡率和十万人伤害率以企业统计上报数据为计算依据。计算公式：十万人死亡率=（死亡人数÷就业人数）×105；十万人伤害率=（受伤人数÷就业人数）×105。

第七条 标准化企业考评分为企业自评、复评、企业申请和核准发证几个阶段。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一级企业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二级企业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准；三级企业由企业所在地的地（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推荐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为一级企业复评机构。
（一）企业自评。企业按照《考评标准》要求成立考评小组进行自评，企业成立自评小组，根据《考评标准》及其使用原则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进行考评，并出具《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应明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的等级。

（二）复评。自评结果为一级的企业向复评机构提出申请，复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申请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进行现场复评。复评合格的，给出《复评意见书》；复评不合格的，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意见。

（三）企业申请。通过复评的企业，向所在地区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申请表、《自评报告》和《复评意见书》，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呈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进行核准发证；自评结果为二级的企业，经过相关机构复评后向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申请表、《自评报告》和《复评意见书》，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核准发证；自评结果为三级的企业，经过相关机构复评后向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申请表、《自评报告》和《复评意见书》，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核准发证。

（四） 核准发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后，在有关媒体上予以公布，并颁发相应级别的证书和标志牌。

第八条 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证书和标志牌有效期为三年。在三年有效期内，企业在发生一次死亡1人以上事故，由原核准部门取消一级企业称号；发生一次死亡2人以上事故或1年内连续死亡2人事故，由原核准部门取消二级企业称号；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含3人）事故或1年内累计死亡3人以上（含3人）事故的，由原核准部门取消三级企业称号。

第九条 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证书和标志牌样式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规定。一级企业、二级企业和三级企业证书、标志牌分别由核准部门向获证企业颁发。

第十条 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要做好造纸企业安全标准考评工作，并于每年1月15日前将本省（直辖市、自治区）年度考评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和三级企业核准情况汇总上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监管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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